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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文件 

 

 

 

 

 

 

 

                     

 

 

关于印发《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室管理规定》的 

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任务按计划落实，特

制定了《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室管理规定》，经 2017 年第 13次校长

办公会会议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7 年 9月 26日 

 

大外校发〔2017〕1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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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室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室管理，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科学合理

调配、使用教室，提高教室利用率，为师生创造一个文明、优雅、

整洁、舒适的教书和育人环境，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室分为“专用教室”和“公共教室”两类。专用

教室指各教学单位配有管理人员的专业教室（包括多媒体教室、

语音室、实验室、艺术专用教室、计算机机房、琴房、画室等）；

非专用教室即为公共教室。 

第二章 教室管理职责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对全校教学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分配、

调度，负责公共教室管理及多媒体教室设备维护，负责对专用教

室的管理进行监督。 

第四条 专用教室的管理、卫生、专用设备维护由所属教学

单位负责。属于专用教室的多媒体教室，其多媒体设备的管理和

维护由教务处负责。 

第五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各教学楼公共设施、教室、桌椅、

教具、卫生的维修、维护等管理工作，以及教室内教学用易耗品

（粉笔、板刷、扫帚、拖把等）的购买与日常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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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教室首先保证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安

排，未经教务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更不准改

作它用。 

第三章 教室调度 

第七条 凡学校计划内各类学生的教学活动所用教室，由教

务处统一调度。 

第八条 教务处每学年根据各教学单位专业发展变化情况对

专用教室进行一次调配，在学校教学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各教学

单位需无条件服从教务处调配。 

第九条 教室使用计划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得变动。由于特

殊原因确需调换教室的，须先征得教务处同意。 

第十条 申请使用教室须依照“教室借用”工作流程在教务

系统中进行申请。 

第十一条 晚间及周末的教室借用，除完成第十条外，还需

办理纸质教室借用申请。使用单位可从数字大外网站办事大厅下

载“教室借用申请单”并打印，申请表须经所在单位、学院（系、

部）学工分管领导审批、加盖部门公章后递交教务处。学生会下

属的各类协会举办活动使用教室的，须由校团委协助办理教室借

用手续。 

第十二条 申请使用教室的网络工作流程、纸质申请单需至

少提前 1 天办理完毕，否则不子受理。因故无法按时办理教室借

用手续的，其教室借用申请需报教务处处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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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原则上不准校外单位使用学校教室资源，若发现

未经教务处批准擅自使用教室者，按其对教学工作的影响程度和

具体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及处罚。 

第四章 教室使用 

第十四条 进入教学楼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闲杂人员不得

进入教学楼。 

第十五条 文明守纪、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自觉遵守文

明公约，自觉维护公共设施。 

第十六条 教学区为教学及学生学习的场所，应当保持安静，

不准在教学楼内高声喧哗、唱歌、跳舞、高声放收音机、踢球、

打牌、下棋、兜售物品。未经许可，不准在教学楼内及教室内举

行各种形式的聚会、晚会等活动。 

第十七条 各教室内严禁违章用电，要特别注意防火、防盗，

防止各类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发生。 

第十八条 保持公共通道畅通，不得在教学楼及楼口、楼道

停放任何车辆或摆放其他物品。不得在教学区内张贴各种营销广

告和不健康图片、悬挂条幅；张贴标语、海报应在指定的地点，

并及时拆除。 

第十九条 教室内的一切公物都是为了保证教学所配置，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搬出室外，更不得移做他用，不得破坏公

共设施。教室内不得存放个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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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学生须自觉保持和维护公共卫生，不得在教室内

饮食、吸烟。 

第二十一条 教师需严格按多媒体设备操作流程规范操作。 

第二十二条 教师在下课后应整理好仪器设备，按操作程序

关闭机柜门。 

第二十三条 当多媒体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不得擅自

处理，应立即联系管理员，并详细说明出现故障的原因，由管理

员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未接受过多媒体设备使用培训的教师，需在每

学期开学后的前二周内，自选时间到任意多媒体教室管理办公室

进行培训。未通过培训的教师不得使用多媒体设备授课。 

第二十五条 严禁在电动屏幕上写画，保持屏幕整洁。不得

随意改动仪器设备和连接线，不得擅自移动或拆卸搬动设备。 

第二十六条 严禁在机柜内放置杂物，保持机柜内卫生，勿

将粉笔头等杂物遗落在机柜内。 

第二十七条 学生不得擅自操作多媒体设备，不得在控制柜

上使用各种设备或更改系统设置。 

第五章 教室管理 

第二十八条 教务处按课表及教室借用流程对全校教室使用

情况进行不定期对照检查，对教室内未经批准的活动进行制止。 

第二十九条 后勤管理处、教务处及“专用教室”管理单位

必须管理好分管教室的所有设施，对桌椅、灯具、讲台、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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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墙面、电扇、暖气片等设施都要保持完好、整洁，并指定

专人定期检查。 

第三十条 发现教室内设备丢失、损坏，管理人员须及时报

失和报修。对责任人，视其情节轻重处以索赔或罚款等相应处理。 

第三十一条 多媒体教室设备的维护维修采取依靠教务处技

术人员及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十二条 多媒体管理员应坚守工作岗位，上班时间不得

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迟到、早退或擅自离岗，严格执行学校

教学安排，不得擅自安排教室用途。 

第三十三条 多媒体管理员履行场地监管义务，保证设备正

常运行。课前 15分钟到岗，严格按照学校课程表、教务系统教室

借用流程、纸质教室借用申请单的安排执行教室、多媒体机柜的

开放管理。 

第三十四条 多媒体管理员需协助上课教师解决故障。故障

不能及时排除时，应立即调换教室，利用设备空闲时间进行维修、

更换工作，并认真填写设备维修、更换记录。 

第三十五条 多媒体管理员应按时检查设备是否故障，如发

现人为损坏设备，应第一时间追查责任人，并及时向教务处有关

领导汇报情况。 

第三十六条 多媒体管理员下班前需检查多媒体教室设备电

源、照明和门窗的关闭情况。做好多媒体教室主控设备的清洁、

保养工作，督促保洁员做好教室清洁工作，使之处于整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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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多媒体管理员需对调入、调出物品进行记录，

对于维修、更换设备需填写《设备维修、更换表》，对更换下来

的损耗零配件需登记留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定期处理的办法妥

善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经学校 2017年第 13次校长办公会通过，

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大连外国语学院教室管理规定》同时废

止。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7年 9月 18日拟文                        

大连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 9月 27日印发 


